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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规定》修订解读 

作者：公司合规部 

2023 年 3 月 24 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（“市场监管总局”）发布《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》《禁止垄

断协议规定》《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》《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规定》四部反垄断

法配套规章，自 2023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。自 2022 年 6 月 27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以来，经过

近 9 个月的酝酿，四部规章的正式稿终于正式出炉，进一步落实了 2022 年修订的新《反垄断法》，夯实了反

垄断法律制度规则。 

对于本次四部配套规章的主要修订内容，我们将结合与征求意见稿及现行有效版本的对比，以系列专题

文章的形式进行逐一解读。本文系列文章的第四篇，将对《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规定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规定》”）的修订要点进行简析。 

总体而言，本次修订是在新《反垄断法》修订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、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的

需要的背景下，对过往行政执法实践的制度化总结和落实，并结合市场变化的新情况提出的修改，既对现有

制度进行完善和充实，也提出了创新。和现行制度的修订要点请见以下简介： 

◼ 调整和细化行政垄断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。《规定》在现行有效版本的基础上，结合新《反垄断法》

的修订，对现有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制度进行同步调整。《规定》根据新《反垄

断法》的修订，新增滥用行政权力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、备忘录等方式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，对

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加招投标活动、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行为、发布含

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规定的行为进行了完善和细化。结合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，《规定》对限定交

易、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等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方式予以进一步完善细化，例如，不得通过备

选库、资格库等方式进行限定交易。 

◼ 增加执法约谈制度。《规定》根据新《反垄断法》的修订要求，新增了执法制度并充实其细节。《规

定》第 24、25 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规定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的

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进行约谈，并规定了约谈的对象、约谈的内容、约谈情况的备案

批准、约谈的方式，提升了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。 

◼ 完善和充实行政垄断执法程序。《规定》结合行政垄断的执法特点和差异，对执法程序进行完善和

补充，有利于保证执法的顺畅实施。例如，《规定》新增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应当配合调查义务、

改正情况的书面报告等要求。此外，《规定》第 28 条新增行纪衔接条款，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调

查期间发现的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、职务犯罪问题线索，应当及时移交纪检监察机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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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衔接。《规定》第 29 条原则性规定了行政机关和具有公共事务职能组织，在

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时，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涉嫌

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调查。该条是对公平竞争审查制

度和行政滥用制度的关系和衔接予以初步阐明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新《反垄断法》主要修订内

容之一，我们在新《反垄断法》生效之际较为详细地对其进行了解读，请见：汉坤 • 观点 | 新《反

垄断法》解析系列文章之七 —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。 

◼ 新增竞争倡导制度。《规定》新增竞争倡导制度，拟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的除执法以外的其方

式进一步改善竞争环境，从而推进给公平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。对此，《规定》第 30 条分别从市场

监管部门、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两个角度，提出竞争倡导制度的内容，包括强

化公平竞争理念、改进政策措施、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、培育竞争文化、提升公平竞争政策实施

能力等要求。 

本次正式发布的《规定》和 2022 年 6 月 27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《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

行为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“《征求意见稿》”）相比，整体而言差异不大，主要是对违法行政表现的细细节调

整和充实，以及对执法程序的完善。对此，我们注意到主要有以下变化： 

◼ 未保留对行政垄断行为认定的规定。《征求意见稿》第 4 条规定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经调查依法认定

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，但该行政机关或组织能够证明其没有滥用行政权力的除外。《规定》将这一

条予以删除。对于行政垄断行为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配，可能留待有关行政执法规定中予以体

现。 

◼ 在《征求意见稿》的基础上完善执法制度细节。《规定》新增了执法过程中的反馈、通报、备案事

后环节，形成行政执法闭环。例如，《规定》第 14 条增加了对书面实名举报案件反馈机制，反垄断

执法机构在案件调查处理完毕后，可以根据举报人的书面请求依法向其反馈举报处理结果。第 21

条要求被调查单位书面报告整改情况。第 24 条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关对约谈情况的通报和备案。 

整体而言，本次发布的四部规章与 2022 年 8 月 1 日生效的新《反垄断法》进行了配套衔接，在新《反

垄断法》生效之际，我们基于《反垄断法》的修订以及六部配套规章的征求意见稿，较为详细地进行了系列

解析，请见汉坤 • 观点 | 新《反垄断法》解析。 

请见《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规定》修订对比（2023 年正式版与 2019 年修订版对比）。 

 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ODM3MzU4Mg==&mid=2653131077&idx=2&sn=fafd4ce1c281c12d725d9e055d5e9fed&chksm=bd1c80e48a6b09f2ade2246d1935952be6c651cf89e91c735801719df357a753421ac847d81b&scene=178&cur_album_id=2457375346552619009#rd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ODM3MzU4Mg==&mid=2653131077&idx=2&sn=fafd4ce1c281c12d725d9e055d5e9fed&chksm=bd1c80e48a6b09f2ade2246d1935952be6c651cf89e91c735801719df357a753421ac847d81b&scene=178&cur_album_id=2457375346552619009#rd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mp/appmsgalbum?__biz=MjM5ODM3MzU4Mg==&action=getalbum&album_id=2457375346552619009&scene=173&from_msgid=2653126975&from_itemidx=1&count=3&nolastread=1#wechat_redirect
https://www.hankunlaw.com/upload/portal/20230329/381373d1915d09f47486d296617256c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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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声明 

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《汉坤法律评述》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

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，仅供参考，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。 

如您对本期《汉坤法律评述》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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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 +86 10 8524 58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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